
工學院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流程說明 

申請須知： 

1. 此申請流程僅限機械系(所)、能源所、環工所、營管所、材料所學生使用。 

2. 化材系(所)學生、土木系(所)學生，因系上另有額外獎勵辦法，請依系辦公室

之方式辦理。 

3. 104 學年以前與 104 學年(含)以後入學學生之補助條件略有不同，請詳閱獎

勵辦法(附於本說明之後)。 

4. 成績達補助標準之同學，請於成績揭曉 3個月內至本校 Portal入口網站填寫

申請資料並檢送相關文件至工學院辦公室(工程五館 1樓 A103室)。 

5. 確認學籍系統已登錄郵局帳號資料。 

 

  



流程說明 

I. 英檢報名費補助申請 

1. 登入本校 Portal 入口網站，進入【獎助學金暨工讀金管理系統】。

 

2. 點選【申請獎學金】 

 

  



3. 利用搜尋查找，關鍵字：工學院 

 

4. 找到申請公告 

 

5. 填入申請資料 

(1) 填入手機、e-mail 

(2) 成績欄空白不填 

(3) 勾選同意提供個資 

(4) 確認送出 

6. 線上申請資料送出完成，請務必將成績單影本及報名費正本送至工學院辦公

室收件。 

 

 

  



II. 學籍系統登錄郵局帳號資料 

1. 登入 portal>>學籍成績服務>>學生學籍成績 

 
 

2. 先確認通訊資料 

 

3. 確認英文名字後送出 

 

4. 點選修改其他資料 

 



5. 輸入郵局局帳號 

 

 



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獎勵辦法 

100.10.19 工學院行政會議訂定 

 

一、 為提升本院學生英文能力，增加以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通過畢業門檻之學生人數，特訂 

本獎勵辦法。 

二、 本院學生參加英語檢定考試，按下表成績標準及金額給予報名費補助：  

 

測驗名稱 成績標準 
補助金額 

(最高上限) 
備註：考試報名費 

 

全民英檢 

 

中高級初試 136 分* NT$ 500 元 中高級初試 NT$800 元 

中高級初試通過 NT$ 800 元 

中高級複試通過 NT$ 1200 元 中高級複試 NT$1200 元 

多益 TOEIC 

570-665 分 NT$ 500 元  

網路報名 NT$1540 元 

通訊報名 NT$1500 元 

670-795 分 NT$ 1000 元 

800 以上 NT$ 1500 元 

托福 iBT 

61-70 分 NT$ 500 元 

USD165 元 71-89 分 NT$ 1000 元 

90 分以上 NT$ 1500 元 

雅思測驗 

5.0-5.5 級 NT$ 500 元  

NT$5250 元 6.0-6.5 級 NT$ 1000 元 

7.0 級以上 NT$ 1500 元 

*『聽力』與『閱讀』兩項成績合計 

三、 申請人需為本院在學大學部或博、碩士班學生，報名日期須於本辦法實施後，並於成 

績揭曉 3個月內，備妥報名費收據、成績證明（或證書）正本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 

四、 學生在學期間申請本項補助以一次為限，如同時申請校、系、所補助，總補助金額不 

得超過該項考試報名費(檢據核銷)。 

五、 本院每學年得視經費狀況，調整補助標準及金額。 

六、 本辦法經本院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獎勵辦法 

【自 104學年度起(含)入學新生適用】 
100.10.19 工學院行政會議訂定 

104.9.23 工學院行政會議修訂 

一、 為提升本院學生英文能力，增加以英語檢定考試成績通過畢業門檻之學生人數，特訂

本獎勵辦法。 

二、 本院學生參加英語檢定考試，按下表成績標準及金額給予報名費補助：  

測驗名稱 成績標準 
補助金額 

(最高上限) 
備註：考試報名費 

全民英檢 

中高級初試 143 分* 

*『聽力』與『閱讀』

兩項成績合計 

NT$ 500 元 
中高級初試 NT$800 元 

中高級初試通過 NT$ 800 元 

中高級複試通過 NT$ 1200元 中高級複試 NT$1200 元 

多益 TOEIC 

600-665 分 NT$ 500 元  

網路報名 NT$1540 元 

通訊報名 NT$1500 元 

670-795 分 NT$ 1000元 

800 以上 NT$ 1500元 

托福 iBT 

64-70 分 NT$ 500 元 

USD165 元 71-89 分 NT$ 1000元 

90 分以上 NT$ 1500元 

雅思測驗 

5.0-5.5 級 NT$ 500 元  

NT$5250 元 6.0-6.5 級 NT$ 1000元 

7.0 級以上 NT$ 1500元 

三、 申請人需為本院在學大學部或博、碩士班學生，報名日期須於本辦法實施後，並於成 

績揭曉 3個月內，備妥報名費收據、成績證明（或證書）正本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 

系、所定期彙整補助名冊及佐證資料送院辦公室，以便統一撥付補助款。 

四、 學生在學期間申請本項補助以一次為限，如同時申請校、系、所補助，總補助金額不 

得超過該項考試報名費(檢據核銷)。 

五、 本院每學年得視經費狀況，調整補助標準及金額。 

六、 本辦法經本院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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